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
半发人教字〔2008〕41号

关于明确无岗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
所属各有关部门：
随着聘用制的进一步实施，我所在各项政策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一直按照依法治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积极寻求无岗人员的处理方式。通过近几年的努力，这一工作已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

为了继续全面贯彻国家和我院及本所关于无岗人员的有关管理制度和政策，使相关政策更加规范，经所领导研究，并听取职代会、工会意见，现对研究所编制内无岗人员的处理明确如下办法：
一、聘用制的实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工作岗位的重新设置及人员招聘。研究所将在岗位设置时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岗位设置方案》（半发人教字〔2007〕45号）为指导，综合考虑其合理性，特别是岗位设置与现有职工队伍间的相对合理关系。严格控制从社会上招聘非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不允许返聘退休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离岗安置人员。各部门遇有人员岗位空缺，要在全所范围内公开招聘。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无岗人员。
二、继续但审慎采取研究所已有的离岗安置与分流安置政策。符合相关条件的无岗人员仍可申请办理离岗安置或分流安置手续，但研究所将严格控制，酌情审批。

三、继续对1996年以后参加工作以及1996年以后入所的无岗位人员，及时解除聘用关系，并按解除聘用合同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即：将视其在所工作年限、业绩表现等情况，确定无岗期限，且原则上不超过半年。到期仍无岗的，研究所将自无岗期期满之日起满15天时 ，解除与之的各种关系，并按《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将档案转交到其户口所在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人才交流中心。
四、公司回所的无岗人员待遇仍按照《关于从我所参股公司回所无岗人员工资待遇的规定》（半发人教字〔2003〕15号）的精神执行。聘用关系按照以上办法处理。
五、无岗人员的待遇标准及无岗期限（详见附表）。

两年内第二次下岗的，从下岗次月起直接执行最低待遇。

六、无岗人员必须和所签订相应的管理协议书（附后），对不按照本通知要求办理手续并与所签订相应协议书的无岗人员，视为本人不愿保留和研究所之间的关系。研究所将据此依照相关政策的精神行使处置的权利。
七、为避免把关不严、随意进人，对进入事业编制后不满3年即发生待岗的用人实体，在日后事业编制使用时，将酌情给予限制。且由该用人实体支付相关人员后续处理费用的百分之四十。

八、不占编制的项目聘用人员按照聘用合同的规定执行，不适用本通知。
九、无岗人员的处理涉及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都要对此做好宣传解释和相关管理工作。同时，研究所将尽力调整好人员安置政策，努力获得广大职工的理解、支持，共同为研究所的发展而努力。

十、本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由所人事教育处负责说明。未尽事宜的决定权在所领导会。
附件：1.无岗人员政策适用情况表
2.协 议 书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无岗人员政策适用情况表
	类别
	政策

	
	待遇标准
	无岗期限

	96年前参加工作并入所
	04.12.31前无岗
	每月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等，并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暂无

	
	05.1.1后无岗
	前三个月发放除岗位性津贴、补贴外的全部待遇。
	第四个月起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等，并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96年后参加工作或入所
	
	
	确定无岗期限，且原则上不超过半年。到期仍无岗的，研究所将自无岗期期满之日起满15天时 ，解除与之的各种关系。

	公司回所及两年内再次无岗
	无岗之日起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等，并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依所属类别按照上述执行。


附件：

协 议 书

（适用96年前工作并入所，且04年12月31前无岗的人员）

甲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乙方：       家庭详细住址：                       电话（手机）：
邮编：                 户口所在地：

由于乙方没有应聘到工作岗位，乙方同意根据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解决长期无岗人员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半发人教字[2004]33号）与甲方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无岗期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在无岗期间甲方对乙方给予以下待遇：

1、每个月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2、乙方医药费按照研究所有关规定处理。

3、甲方以乙方的实际收入作为计算基数为乙方缴纳国家规定的各项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
4、乙方无岗期间达到离岗安置条件时，可以申请离岗安置。

三、乙方将协助有关部门和同志做好原所承担工作的移交，否则甲方不予兑现上述待遇。
四、无岗人员必须向所告知可以随时取得联系的通讯方式和详细地址。否则由于联系不到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活动，积极了解有关政策，遇有招聘积极应聘。

六、乙方无岗期间如遇岗位招聘并应聘上岗，本协议终止。

七、本协议期满时，乙方应主动到所与甲方办理有关手续。乙方不来所办理手续的，自本协议期满之日起满15天时 ，甲方将解除与乙方的各种关系，并按《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将乙方档案转交到其户口所在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人才交流中心。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可向所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九、本协议如与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有相悖之处，以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为准。
十、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协 议 书

（适用96年前工作并入所，且05年1月日后无岗的人员）

甲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乙方：       家庭详细住址：                       电话（手机）：
邮编：                 户口所在地：

由于乙方没有应聘到工作岗位，乙方同意与甲方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无岗期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在无岗期间甲方对乙方给予以下待遇：

1、待岗之日起前三个月发放除岗位性津贴、补贴外的全部待遇；第四个月起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等，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2、乙方医药费按照研究所有关规定处理。

3、甲方以乙方的实际收入作为计算基数为乙方缴纳国家规定的各项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
三、乙方将协助有关部门和同志做好原所承担工作的移交，否则甲方不予兑现上述待遇。
四、无岗人员必须向所告知可以随时取得联系的通讯方式和详细地址。否则由于联系不到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乙方服从甲方（包括考勤在内的）日常管理。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活动，积极了解有关政策，遇有招聘积极应聘。

六、乙方无岗期间如遇岗位招聘并应聘上岗，本协议终止。

七、本协议期满时，乙方应主动到所与甲方办理有关手续。乙方不办理手续的，自本协议期满之日起满15天时 ，甲方将解除与乙方的各种关系，并按《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将乙方档案转交到其户口所在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人才交流中心。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可向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九、本协议如与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有相悖之处，以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为准。
十、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协 议 书

（适用96年后工作或入所的无岗人员）

甲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乙方：       家庭详细住址：                       电话（手机）：
邮编：                 户口所在地：

由于乙方没有应聘到工作岗位，乙方同意与甲方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无岗期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在无岗期间甲方对乙方给予以下待遇：

1、待岗之日起前三个月发放除岗位性津贴、补贴外的全部待遇；第四个月起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等，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2、乙方医药费按照研究所有关规定处理。

3、甲方以乙方的实际收入作为计算基数为乙方缴纳国家规定的各项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
三、乙方将协助有关部门和同志做好原所承担工作的移交，否则甲方不予兑现上述待遇。
四、无岗人员必须向所告知可以随时取得联系的通讯方式和详细地址。否则由于联系不到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乙方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活动，积极了解有关政策，遇有招聘积极应聘。

六、乙方无岗期间如遇岗位招聘并应聘上岗，本协议终止。

七、本协议期满时，乙方应主动到所与甲方办理离所手续。乙方不办理手续的，自本协议期满之日起满15天时 ，甲方将解除与乙方的各种关系，并按《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将乙方档案转交到其户口所在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人才交流中心。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可向所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九、本协议如与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有相悖之处，以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为准。
十、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协 议 书

（适用公司回所或两年内再次无岗的人员）

甲方：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乙方：       家庭详细住址：                       电话（手机）：
邮编：                 户口所在地：

由于乙方没有应聘到工作岗位，乙方同意与甲方签订本协议。

一、乙方无岗期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在无岗期间甲方对乙方给予以下待遇：

1、自回所无岗之日起发放岗位工资和计划生育补贴、副食补贴、住房补贴等，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2、乙方医药费按照研究所有关规定处理。

3、甲方以乙方的实际收入作为计算基数为乙方缴纳国家规定的各项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
4、乙方无岗期间达到离岗安置条件时，可以申请离岗安置。

三、乙方将协助有关部门和同志做好原所承担工作的移交，否则甲方不予兑现上述待遇。
四、无岗人员必须向所告知可以随时取得联系的通讯方式和详细地址。否则由于联系不到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乙方（限96年前工作并入所者）服从甲方（包括考勤在内的）日常管理。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活动，积极了解有关政策，遇有招聘积极应聘。

六、乙方无岗期间如遇岗位招聘并应聘上岗，本协议终止。

七、本协议期满时，乙方应主动到所与甲方办理有关（限1996年前工作并入所者）或离所（限1996年后工作或入所者）手续。乙方不来所办理手续的，自本协议期满之日起满15天时 ，甲方将解除与乙方的各种关系，并按《北京市失业保险规定》将乙方档案转交到其户口所在地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人才交流中心。
    八、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如有争议可向所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九、本协议如与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有相悖之处，以国家、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定为准。
十、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PAGE  
- 1 -

